
“不雅视频”“、不雅照片”又以众所周
知的理由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词。 由于感
情纠纷，一位女教师与男友昔日的私密艳照
被男友无情晒到网上引起围观，作为受害者
的女教师不但没有得到同情，而是被学校开
除了团籍。 这一新闻引来热议，与以同样原
因落马的官员不同的是，她可没有利用职务
之便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 学生情侣
因性爱行为被偷拍传播，而受到校方开除的
案例也比比皆是。 大家纷纷对这类“二次受
害”产生同情，也不禁要问，非法”和“越
轨”，到底什么更应受到严惩？

艳照被传，
受害人反被开除团籍

上月末，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郑媛媛
因与男友发生感情纠葛，随即他们恋爱期间
拍摄的不雅照片被郑的男友传到网上引起疯
传。 并且这组不雅照命名为“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副书记郑媛媛”。 11月 26日，济宁
职业技术学院官方回应称，郑媛媛并非网传
的“团委副书记”，而是该校一名普通教师，
而且也不在团委工作。

事发后，郑媛媛已被学校开除团籍。 目
前， 公安机关已拘留其男友马某某 10天，而
郑媛媛也已经离开了学院。 除了不少网友对
当事人的道德指责外，学校对艳照女方当事
人的处罚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网友认
为这属于私生活范围，女方也是受害者，学校
处罚过于严厉，很多网友呼吁济宁职业学院
维护受害教师权益，改正开除团籍错误做法，
接女教师返回学校或给予合理补偿。

2012年 11月 14日凌晨，马某某发表了
一封公开信，向郑媛媛及其家人道歉：“给被
我造成伤害的郑媛媛本人及其家人亲友公开

道歉，并且表达我深深的歉意，对不起!今天
我花了很长时间浏览了网上关于此次事件的
相关评论和各种水帖，说实话，事件的发展已
经超乎了我最初的想象， 尤其是各种稀奇古
怪的评论。关于发帖的原因是感情纠纷，是我
们俩的个人原因，没有其他的背景。大家也不
必再做各种古怪的推测和臆断。 ”

草坪偷欢，学生情侣遭开除
近年，某大学情侣在学校草坪寻欢，被学

校监控器拍摄到，被勒令退学。他们认为学校
处罚过重，并使自己颜面丢尽，一怒之下，将
学校告上了法庭。

这两位大学生起诉学校的理由是， 作为
在校大学生，他们“借用”和“占据”学校的
地盘发生性关系的确有不妥当之处， 但本着
治病救人的原则， 学校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挽
救他们，而不是一纸“开除学籍”的处罚就一
罚了之；再说，现行的法律法规也并没有规定
学生在校期间不能发生性关系。“如果不是
你们安装的监控设施无意中拍到了我们的做
爱过程，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结果！ ”在诉状
中， 原告认为被告在学校隐秘处安装监控器
严重侵犯了作为学生的隐私权， 要求学校从
此取消和撤除现有所有的监控设备， 还学生
们一个安全放心的学习、生活和休闲场所。

随后，原、被告双方就学校以两人在学校
的地盘上发生性关系该不该受到开除处罚展
开了激烈辩论。

原告认为， 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
规定在校大学生在学校发生性关系应该受到
开除处罚，并且在发生性关系时，被学校监控
器偷拍，学校处罚过重，应该撤消处分，还两
人一个“清白”。

校方在向法庭提交先后五次拍摄到的两

人发生性关系的五段录相带后， 坚持认为
“你们已经严重危害了学校的宁静和纯洁，
给学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学校无法再容忍
你们继续读书！ ”

不慎怀孕，大学勒令退学
2004 年，19 岁的大二学生李静没有想

到，当自己所在学校的医院验出她有身孕后，
学校以“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将她和男
友李军开除。 然而这对恋人却认为学校的做
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准备将母校西南某
学院告上法院。 校方则认为处分是依据校规
及相关规定作出的符合法律。当年暑假期间，
她与本校相恋一年多的李军旅游时同住一晚
发生了性关系。

10月 1日，李静突觉肚子疼，便到校医
院进行检查， 诊断结果竟为妇科病引起的宫
外孕。 李静便自费住进了地方医院并做了手
术。 10月 15日李静出院回校后即被学校通
知至少要被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 男友李军
被定为勒令退学并通报全校。 原来校医院将
她的孕情通报了系领导， 许多同学也都知道
了。

10月 17日， 学校要求李静写份深刻检
查，交待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地点、次数等情
节，承认犯有“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错误。
最后，学校以李静写的检查“认识不到位、狡
辩”为由，于 10月 30日作出决定：将两人同
处以勒令退学处分，并要求立即离校。李静的
父亲认为，孩子一时冲动作出轻率行为，作为
家长既生气又心痛。 但学校以“品行恶劣、道
德败坏”为由让孩子退学，却是家长不能接
受的。首先，校医院擅自传播病人的病情和个
人隐私，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 其次，孩子发
生性行为是家长和学校教育不得力造成的。

既然孩子发生的性行为属个人隐私， 学校不
应该给孩子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并
公开处理决定。

(据《申江服务导报》/王雅婷 孔亮 )

“团委副书记不雅照”处理引争议

虽不雅，不违法；已受伤，再受罚？

N 百 /分 /百 /为 /齐 /鲁 /女 /性 /服 /务 ▲编辑：吴玉庆 电话：0531-851963066 wuyq@dzwww.com

EWS
2012年 12月 8日 星期六

（3-6版) 身边人眼中的王立军：王局长、王主编、王教授
男子自述为官员拆窃听器经历

……………………4版
………………………………………5版新闻

律师点评

校方莫做“二度侵害者”

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所
追捧的信息渠道的今天， 它的上传方
式和内容值得我们领导层去思考 ，公
众也需对其有充分的认识。

从郑媛媛事件来看， 不雅照的网
络传播的背后是一个情感的纠纷 ，其
男友将双方恋爱的亲热和性爱照片在
公众面前进行传播是对郑媛媛严重的
侵害，这种侵害并不仅仅局限于隐私，
同时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侮辱， 就像
其所说的 “事件的发展已经超乎了我
最初的想象”，那么对其处罚仅仅以行
政拘留是不够的。

至于不雅照的侵害又造成受害人
失去工作的“二次受害”，我认为：

1）如果被害人无法抵御社会的压
力而辞职， 那么其工作单位应该给予
一定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

2） 如果被害人失去工作是因为
单位解职，那么单位具有与郑男友一
样的侵权责任———不仅侵害了一个
人的工作权利，同时摧残了一个人的
精神。
(上海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吴震远律师）


